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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差勤管理模組-加班 sop  
一、第一階段：加班請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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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二階段：加班時數核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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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以補休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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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以加班費為例（提醒：請記得於簽到紀錄檔案上傳核章後的紙本加班費請領清冊） 

人事室依權責於紙本加班費請領清冊審核加班人員姓名、職稱等級俸給無誤，惟加班事實暨加班時

數、加班費之查核應由各該單位主管負責，故線上的簽核流程不會再經過人事室。 

 

依「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」第 8點規定略以，加班費支給 

  標準，以每小時為單位，依下列方式計算： 

 1.教職員：非主管按月支薪俸、專業加給（學術研究費）二項之總和，主管連同主管職務加給三項  

       之總和，除以二四○為每小時支給費額。 

 2.技工、工友：按月支工餉、專業加給及報院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之總和，除以二 

           四○為每小時支給費額。 

 3.約聘僱人員及非編制人員：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二四○為每小時支給費額。 

前項人員，如適用勞基法者，應依該法之規定，核算其每小時支給費額。 

(三)簽核完成後的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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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註銷經核准後之加班補休單或加班費申請 

 

 

 


